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康聯誼活動申請單
	主旨：辦理     年度文康聯誼活動。

	依據：本處人事室115年1月13日奉核簽辦理。

	科室： 

	說明：

	    一、活動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。

	    二、活動內容：

	    三、活動地點： 

	    四、參加人數：

	    五、所需經費：新臺幣          元   
        (@人以NT$800計支)

	    六、預訂完成核銷日期：115年12月15日前。

	批
核
	承辦單位
	人事室
	會計室

	
	 
	
	

	
	總務科
	核稿
	機關首長

	
	
	
	


